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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: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

主音:有關責委員辦公室所提技師法相關名詞解釋疑義一案，復

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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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:

一、復貴委員辦公室 107 年 4 月 10 日 簡便行文。

二、茲就所言旬疑義，分工頁說明如下:

(一) I 簽章」及「簽證」之別

1 、按技師法(下稱本法)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「技師執行業

務所製作之圖樣及書表，應由技師本人簽署，並加蓋

技師執業圖記。涉及不同科別技師執業範園者，應由

不同科別技師為之，並分別註明負責之範園 J 此為

本法所定表徵執業技師執行業務之「簽署」規定，所

稱「簽署」靜、指親自簽名，尚不得以蓋私章或電子簽

章代之;立法意音像透過要求技師於所製作之圖樣、

書表，簽署並加蓋技師執業圖記，以確認技師本人親

自執行業務，並負專業責任。

2 、另本法第 13 條第 3 項規定「為提高技術服務品質或

維護公共衛生安全，得擇定料別或技術服務種類，實

施技師簽證;簽證規則，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向中央目

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J 另第 16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

規定「技師僅得就其本人或在本人監督下完成之工作

為簽證;涉及現場作業者，技師應親自赴現場實地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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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。(第 2 項)技師執行簽證'應提出簽詮報告，並將

簽證經過確實作成紀錄，連同所有相關資料、文據彙

訂為工作底稿。(第 3 j頁) J '此為本法有關「簽證」

之規定，其立法意告為經由簽證之形式，表徵相關技

術事項工作靜、由技師依法令規定程序辦理，並由該技

師對其執行業務之結果負責。是技師簽證意指「技術

事項，諸如規劃、設計、監造、研究、分析、試驗、

評價、鑑定、施工、製造、保義、檢驗、計畫管理等

(本法第 13 條第 1 項參照) ，由擁有國家考試專業技師

資格者，實際執行該事項(本人或在本人監督下完

成) ，或進行查核、核閱、複核、審查作業，並基於

可令人信服之證據，提出文件內容為真實，且與既定

規範、準則相符之意見或詮明書(如簽證報告) ，並於

其上簽署並加蓋技師執業國記 J 另查環境工程技師

簽證規則第 2 條第 2 項對該規則所稱「簽證」亦有相

關定義。

3 、綜上，如屬技師執行業務所製作之圖樣及書表，均應

由技師本人親自簽署並加蓋技師執業圖記;又法令明

定實施技師「簽證」者，承辦技師需依該法令所定程

序辦理，並於所應出具之圖樣、書表及簽證報告上簽

署並加蓋技師執業圖記(例女口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

規則第 6 條至第 14 條規定，包括提出簽證執行計

畫、赴現場實地查核、提出簽證報告、彙訂工作底

稿、申報簽證紀錄等)。

(二)專業工業技師之定義

1 、依本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，中華民國國民，依考試法

規定經技師考試及格，並依本法領有技師證書者，得

充任技師;另依本法第 4 條規定，由行政院會同考試

院所定技師之分料，目前計有 32 料，惟並未分類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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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於本法靜、稱「技師 J 並無「專業工業技師」一

詞。

2 、經查「全國法規資料庫」現行法令(不包括機關組織法

令)有使用「工業技師」者，包括下水道法施行細則

第 13 條、土石流災害森林火災寒害災區民眾安置或

重建簡化行政程序辦法第 6 條、工業管線災害災區民

眾安置或重建簡化行政程序辦法第 6 條、公用氣體與

油料管線及輸電線路災害災區民眾安置或重建簡化行

政程序辦法第 6 條、公路經營業管理規則第 9 條、水

災災區民眾安置或重建簡化行政程序辦法第 7 條、石

油業儲油設備代行檢查機構設置管理辦法第 5 條及第

6 條、建築法第 13 條及第 34 條、建築物室內裝修管

理辦法第 8 條、建築師法第 19 條、第 52 條及第 52

條之 1(現行技師分料已無「建築科 J )、風災震災火

災爆炸災害災區民眾安置或重建簡化行政程序辦法第

6 條、廣播電視業者設置地球電臺管理辦法第 6 條、

衛星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 17 條之 1 、衛星廣播電視事

業設置地球電臺管理辦法第 5 條等，惟於現行本法，

前開法令所稱「工業技師」似為領有「技師證書」

者;至於各該條文之「工業技師」究指何科別，如未

明定者則應由各該法令主管機關就所規範事項，依本

法第 13 條由技師中央主管機關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

關所定「各科技師執業範園」擇定解釋之。

正本:立法委員施義芳國會辦公室

副本:本會國會聯絡組、技術處

主任委員

第3頁，共3 頁




